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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在2003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主题讨论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作了主题

为《网络媒体及其社会责任》的演讲。内容如下：  

   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论坛，和大家进行交流，会议组织者让我就网络媒体及其社会责任

做个发言。我想关于什么是网络媒体，大家都有了许多认识。因此我只简单介绍一下网络媒体

的概念和优势，重点谈谈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网络媒体，指的是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运用计

算机与数字技术进行信息传播和服务的传播媒介。其中以发布新闻及新闻信息服务为主的传播

媒介称为网络新闻媒体。  

   相对传统的三大媒体（报刊、广播、电视）来说，它是一种新兴媒体，在1998年5月举行

的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年会上，被正式称为“第四媒体”。由于其传播过程必须借助互联网的信

息传播平台才能够实现，因而人们通常也直接称其为“互联网”。网络媒体的优势很多，例

如：具有多媒体的传播形式；具有超文本链接的无限信息范围；网络传播是一种高效灵活、方

便的传播方式；具有超文本、大容量、开放性的传播内容；网络传播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传播过

程；网络媒体的这些优势使得它具有了比传统媒体优越得多的传播条件，成为对社会与公众具

有巨大影响力的传播媒介。网络媒体的这些优势如果运用得好，可以为社会与公众提供丰富、

有效的信息服务，而如果运用得不好，则会产生消极作用，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因此，增强社

会责任，保证信息传播的有益性和有效性，是网络媒体必须时时思考的问题。  

   任何传媒，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的网络媒体都须讲究社会责任，这是传媒作为社会

公共媒介必须承担的义务。因为媒体传播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

对受众的思想和行动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因此，每一个传播工作者都应当以高度负

责的精神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必须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

积极的作用。传媒要讲社会责任，这是世界各国对大众传媒的共同要求，也是新闻传播应当遵

循的一项工作原则。  

   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率先提出了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强调大众

传媒要履行社会责任，要对社会与公众负责，而当其不能履行这一责任的时候，其他社会机构

可以加以干预，必要时，政府也可以借助法规等手段对其进行干预。社会责任理论是对西方自

由主义新闻理论的修正。它不再把新闻自由看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人人都可享有的，并且不

受剥夺的、绝对的。  

   美国编辑人协会制订的《报业信条》将"责任"列在该信条的第一条，指出："报纸有争取

读者吸引读者的权利，然而这种权利，必以为公众利益考虑为范围。若报纸利用读者的爱戴，

·社会责任论的传播哲学…  

·伦理道德冲突下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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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自私自利的企图，谋求不正当的目的，实在有负于这种崇高的信任。"日本新闻协会制订

的《新闻伦理纲领》中，把"自由"与"责任"合在一起作为"纲领"的第一条，规定，"表现自由

是人类的基本权利，报纸拥有报道、评论的完全自由。在行使这种权利之时，必须充分考虑到

肩负的重要责任，不得有害于公共利益。"我国新闻界历来强调传媒的责任意识，将承担和履

行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1991年1月，全国记协通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

则》第一条就提出，新闻工作者要"坚持对党，对国家负责和对广大群众负责的一致性。  

   "1999年12月由中国报业协会通过的《中国报业自律公约》，在其"自律条款"的第一条中

就规定："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新闻活动管理法规，忠实履行报纸的社会责任，不以任何有损

于社会和国家利益的、格调低下的或未经核实的报道内容作为报纸参与市场竞争的手段。"  

   下面谈谈媒体社会责任原则的要求自社会责任理论产生之后，国际传播界对大众传媒的

社会责任问题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社会责任原则也成为各国传播

界都认可的一项基本行为规范。虽然各国在对社会责任原则的理解和认识上还存在着一些区别

和差异，但有些内容及实施要求是带有共性的。  

   （1）真实而公正地报道和评述新闻，满足公众的知闻需要大众传媒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

向社会与公众提供新闻信息，满足公众的知闻需要，而保证新闻信息的真实、准确是社会与公

众对媒体传播最基本的要求。由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真实而公正地报道和评述新闻作为

新闻传媒应当向社会与公众承担的首要的职业责任。按照这一要求，任何违背新闻报道真实公

正原则，无视公众的知闻需要的做法都是有悖大众传媒的职业责任和要求的。如果当公众急于

获悉关涉其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的信息，而媒体或者知而不报，或者有意隐瞒事实真相，提供

虚假信息，这种做法显然是一种背弃社会责任的行为。  

   （2）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做社会与公众的耳目喉舌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社

会舆论机关和公众舆论手段理应成为社会与公众的耳目喉舌，自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是其

不容忽视和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世界上许多国家传媒都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新闻职业

行为的崇高标准与神圣使命。而在我国，更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职业道德的基本准则

与基本要求。这说明，传播媒介不能将信息传播的公共权力变成一种媒介私权，去"谋求个人

便利及争取任何有违大众福利的私利"，这是媒体必须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如果舍弃这

些责任，那就是一种背叛职业理念和背弃职业道德的行为。  

   （3）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稳定 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社会稳定也是大众传媒的一项

重要的社会责任。许多国家都通过各种形式对媒体提出类似要求，或作出相应的规范，以保证

其在这方面承担起责任。特别是在遇有战争或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更会作出一些强制性的规定

和要求，用以确保媒体在关键时期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及社会秩序的责任。  

   （4）尊重公民人格尊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国家法律

保护公民基本的人格权利及其他各种合法权益，大众传媒应当把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和维护公

民的各种合法权益作为自己应当严格履行的社会责任。滥用信息传播权力侵犯公民的合法权

益，导致公民的人格尊严及其他各种正当权利受到侵害，是社会与公众对传媒产生反感，并且

导致新闻传播诉讼出现的重要原因。尊重公民基本的人格权利及其他各项合法权益，应当是大

众传媒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5）发挥媒介社会监督作用，做社会的捍卫者有人把传媒称作是"社会监视器"或"环境

监测者"，是说它具有预警和监督的功能，可以对社会起到一种监测、预警和调适、护卫的作

用。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的捍卫者"，其含义也在此。大众传媒的社会监督作用体现在，一是对

政府的监督，二是对社会不良现象的监督，三是对违法、违纪和违反社会公共道德者个人的监

督。实行这些监督，是大众传媒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承担这些社会责任的目的，就在于

维护社会与公众的利益不至于因此受到侵害，保证社会这部大机器能够不出偏差，实现良性运

 



行。  

   （6）履行社会公共文化的使命，不传播低俗不雅的信息 作为一种社会信息媒介，大众

传媒担负着社会公共文化的使命，应当自觉地传播有助于促进积极、健康、有益的社会公共文

化的内容，自觉抵制消极的、不健康的和有害的文化垃圾，这也是媒体一项不容忽视的社会责

任。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传媒都有这方面的要求，强调新闻与信息传播的内容要庄重、高雅、健

康、有益，而对那些低俗不雅的内容则持批评态度，并加以必要的道德规范。大众传媒社会责

任原则的内容及要求远不止这些，但仅从上述内容即可看出，大众传媒在行使其职业权力时，

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多方面的，要求也是很高的，需要每一家媒体和每一个传媒从业者都高

度重视，严格履行，才不辱其社会使命。  

   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与其道德责任是紧密相联的，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其初衷就是从

增强媒体的道德责任的角度来规范新闻传播行为的。因此，实行严格的行业道德规范是保证媒

体实现其社会责任的重要条件。许多国家都制订了专门的行业道德规范条例及相关文件，用以

规范媒体的行为，特别是确保其履行社会责任。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强调新闻传媒要将社会

责任与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结合起来，要坚持做到讲党性，讲政治，讲道德，讲诚信，以便更

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最后重点谈谈网络媒体如何严守社会责任，净化网络传播。网络传播具有许多特殊性：

首先，由于网络传播速度的快捷性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性，使得它传播的效果和作用更加直接，

因而一旦出现不良传播，其消极影响也就会更大。其次，由于网络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更具开放

性和随意性，其传播的自由度也更大，因而对其传播者责任意识和道德意识的要求也就更高。

第三，由于网络传播主客体的交互性，使得其传播过程是通过网络媒体传播者同网民交互传播

共同完成的，因此，对网络传播来说，讲究社会责任不仅仅是网络媒体传播者的事，每一个参

与传播过程的人――网民都应当增强社会责任感，以保证自己传播内容的健康、有益，履行好

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些特殊性决定了网络媒体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应当有更高的要求。  

   （1）把好事实关，防止虚假信息 "虚假信息"，指的是那些违反真实性原则，导致失

实、失真的信息。网络传播中大量存在的虚假信息已成为影响网络媒体公信力的重要因素。有

些网络媒体不顾客观事实，仅凭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任意编造新闻，传播信息，使得网络媒

体上的虚假信息频频出现。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好事实关，凡

是未经核实的事实信息一定不要轻易传播。特别是一些文体娱乐等方面的信息，要注意弄清事

情的来龙去脉，不要只求市场卖点，不顾事实真相，做不负责任的报道。  

   （2）追求高品位，抵制低俗信息 "低俗信息"，指的是那些迎合低级趣味，品位低下、

粗俗不雅的信息。网络传播中大量存在的低俗信息已使网络媒体的社会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有

些网络媒体为了迎合某些人的需要，热衷于传播一些荒诞、变态、色情、暴力等方面的有害信

息，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任何一个具有责

任感的传播者都应当审慎处理此类信息，要追求信息传播的高品位，坚决抵制品位低下，粗俗

不雅的信息，净化网络传播，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3）注重思想性，坚持正确导向 在社会主义国家，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信息传播媒介，

还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社会的舆论机关，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包括网络媒

体在内的一切新闻传播媒介都应当注重思想性，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体现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完成好党和人民所赋予的信息传播和宣传报道任务。（章成霞、吴

馥臻整理/来源:央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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